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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机构工作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机构的工作要求和对评估机构的评价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机构所开展评估工作的质量管理、结果应用及对评估机构的评价。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CAQP 015-2022《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通则》

术语和定义
3.1 评估机构 evaluation institution
评估方案通过工作机构组织的专家评审及平台公示，本年度确定为在特定产品或服务类别领域内，开展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工作主体的单位。

3.2 评估方案evaluation program
评估机构依据《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系列标准（以下简称“领跑者”团标）编制，向工作机构提交，并通过工作机构组织的专家评审及平台公示，作为评估机构开展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工作的依据。
评价指标体系

基础指标（30分）
4.1.1评估机构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估工作。（5分）
4.1.2 评估机构开展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工作未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5分）
4.1.3 评估机构按照工作机构的要求，按时完成评估工作并在企业标准领跑者信息平台提交相关材料。（5分）
4.1.4 评估机构及时归档并妥善保管评估工作相关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应不少于3年。（5分）
4.1.5 评估机构近三年来，在“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抽查中没有出现问题的；（5分）

4.1.6按要求向提交工作报告，并配合工作机构开展评估工作的评价。工作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本产品或服务类别所属领域的企业标准公开情况；（1分）
b)本机构所开展的企业标准排行和“领跑者”评估工作实施成效；（1分）
c)本机构已发布的企业标准排行和“领跑者”指标情况分析；（1分）
d)本产品或服务类别所属领域的领跑标准、领跑产品或服务、领跑企业、领跑品牌推广情况；（1分）
e)本机构已发布的企业标准排行和“领跑者”名单的宣传报道及被采信或应用的情况。（1分）
核心指标（40分）
4.2.1评估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评估目的、产品或服务范围、评估指标、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以及水平设置合理性、评估方法及周期、企业相关信息、企业标准排行榜形成机制、企业标准“领跑者”确定机制和实施目标等内容。（5分）
4.2.2 评估方案的编制依据

a)依据《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团体标准。（5分）

b)依据《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通则》团体标准。（0分）

4.2.3“领跑者”团标制修订

a)在年度评估周期内，牵头制修订“领跑者’团标3项及以上；（10分）

b)在年度评估周期内，牵头制修订“领跑者’团标2项及以下；（7分）

c)在年度评估周期内，未牵头制修订“领跑者’团标但参与制修订“领跑者’团标1项及以上。（3分）

d)在年度评估周期内，未牵头或参与制修订“领跑者’团标。（0分）
4.2.4 排行榜和“领跑者”榜单发布
a)评估机构在年度内发布排行榜2次及以上并发布“领跑者”榜单次数一次；（10分）

b)评估机构在年度内发布排行榜1次并发布“领跑者”榜单次数一次；（7分）

c)评估机构在年度内发布“领跑者”榜单一次但未发布排行榜；（3分）

d)评估机构在年度内未发布排行榜和“领跑者”榜单。（0分）
4.2.5 入围企业
a)入围企业近三年，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1分）
b)入围企业根据GB/T 19001 、GB/T 24001、 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1分）
c)入围企业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入围企业应向工作机构提供在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http://sd.gsxt.gov.cn/）下载的完整版企业信用报告（含企业信用记录、市场监督、环境监察情况），报告中涉及的安全、质量、环境、产权、行政处罚情况需明确标注，并提供材料予以解释说明；（1分）
d)入围企业近三年，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未列入国家质量抽检不合格清单；（1分）
e)入围企业应配合评估机构工作，提供相关企业标准、达标产品量产或服务规模化以及企业承诺书等材料，承诺书应注明达标的“领跑者”产品型号或服务类型、产销情况、主要销售或推广渠道，并加盖企业公章。（1分）
4.2.6 入围标准
a)入围标准按GB/T 1.1所规定的原则、结构、起草与表述规则等要求编制；（1分）
b)入围标准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qybz.org.cn）上声明公开并且自我公开声明时间距离入围领跑者名单时间应不得少于1个月；（1分）
c)入围标准的指标水平满足评估方案中的判定要求，指标水平应严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分）
d)入围标准已应用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有达标的量产产品或服务已实现规模化，且能提供具体产品或服务的检测报告等现行有效的达标证明； （1分）
e)入围标准出现修订、变更、废止等情况时，或入围企业出现无法满足4.2.3.2要求的情况时，入围企业在相关情况发生的5个工作日内告知评估机构，必要时调整入围名单。（1分）
鼓励性指标（30分）
4.3.1“领跑者”宣贯培训

a)在年度评估周期内，面向相关行业内企业的培训次数3次及以上；（5分）
b)在年度评估周期内，面向相关行业内企业的培训次数2次及以下；（3分）

c)在年度评估周期内，未开展面向相关行业内企业的培训。（0分）
4.3.2 
4.3.2“领跑者”团标转化

a)牵头或参与的“领跑者”团标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5分）
b)牵头或参与的“领跑者”团标的部分内容被采纳至国际标准化工作；（3分）
4.3.3“领跑者”认证
a)在国家级认证认可工作主管机构及领跑者管理信息平台注册备案，牵头开展3类及以上产品或服务的“领跑者”自愿性认证项目；（5分）
b)在国家级认证认可工作主管机构及领跑者管理信息平台注册备案，牵头开展2类产品或服务并配合开展至少1类产品或服务的“领跑者”自愿性认证项目；（3分）
c)在国家级认证认可工作主管机构及领跑者管理信息平台注册备案，牵头开展1类产品或服务并配合开展1类产品或服务的“领跑者”自愿性认证项目；（2分）
d)未牵头或配合开展产品或服务得“领跑者”自愿性认证项目。（0分）
4.3.4达标产品信息申报
a)依据“领跑者”团标，推动100个以上的型号的达标产品信息申报工作；（5分）
b)依据“领跑者”团标，推动50个以上100个以下的型号的达标产品信息申报工作；（3分）
c)依据“领跑者”团标，推动50个以内的型号的达标产品信息申报工作；（2分）
d)未成功推动产品的达标产品信息申报工作。（0分）
4.3.5 领跑企业或领跑品牌评价

a)以入围的标准、达标的“领跑者”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推进2类及以上产品或服务的领跑企业或领跑品牌评价，并形成评估方案及推进计划，联合工作机构完成试点实施；（5分）
b)以入围的标准、达标的“领跑者”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推进1类产品或服务的领跑企业或领跑品牌评价，并形成评估方案及推进计划，联合工作机构完成试点实施；（3分）
c)未推进任何产品或服务的领跑企业或领跑品牌评价。（0分）
评价结果
	评价等级
	评价要求
	评价结果

	一级
	总分达到90分以上（其中基础指标28分以上，核心指标37以上分，鼓励性指标25分以上）
	确认为一级的评估机构，将成为年度“领跑者”突出贡献评估机构，可在后续两个年度中可持续开展相关产品或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工作，其评估方案无需重新评审



	二级
	总分达到80分以上（其中基础指标25分以上，核心指标35分以上，鼓励性指标20分以上）
	确认为二级的评估机构，可在下一年度中持续开展相关产品或服务领域的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工作，其评估方案无需重新评审



	三级
	总分达到70分以上（其中基础指标25分以上，核心指标35以上分，鼓励性指标10分以上）
	确认为合格的评估机构，可在下一年度继续参与评估机构的遴选

	四级
	总分60分以下，或者基础指标25分以下、核心指标30分以下，或者满足以下任一情况的：

1.已发布的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存在虚假信息的；

2.连续两年没有发布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名单的；

3.在企业标准排行榜和“领跑者”名单评估过程中，违规向企业收取费用的；

4.领跑者认证工作存在弄虚作假的；

5.不配合工作机构按本文件要求进行评价工作的。
	确认为不合格的评估机构，限期整改，整改工作完成后，由工作机构组织验证核查整改结果。对于出现违法违规等因自身工作原因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评估机构，经查实后依据有关规定采取撤销评估机构资格，并且三年内不能参与评估机构的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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